
关于特级教师评选有关问题的说明

（一）关于教育教学方面的条件，“开设过市级及以上公开课或被评为市级及以上优质课，获得县级及以上教学能手或相当称号”，应两者具备。“相当称号”指教育教学方面的荣誉称号，如名师、优秀教师等。劳模、先进工作者等填入《申报表》《一览表》中的综合奖励栏目。

（二）在特级教师评选的教研科研条件中，“近5年”发表论文论著是指2008年1月至2013年6月27日期间发表的论文论著。根据新闻出版总署规定获批的省级以上报纸发表的学术论文可作为论文予以认可。待发表的《用稿通知》不予认可。
   （三）申报表、一览表填写荣誉、论文论著等项目数须与提交证件数目一致，各类均限填3项（教研员论文论著填报5项），一般填写“任现职以来”的工作或成绩，个别“任现职”时间较短的，填报近5年的工作或成绩。

（四）文件规定了特级教师优先推荐的情形。具备优先推荐情形的，须同时提交相应证书或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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